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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0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中国大陆交割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实施情况概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杉杉股份”）拟通过对持股

公司增资的方式取得持股公司 70%股权（持股公司是 LG CHEM, LTD.（以下简

称“LG 化学”）在中国境内新设的一家公司），并通过持股公司间接购买 LG 化

学旗下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 LCD 偏光片业务及相关资产 70%的权益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或“本次交易”）。 

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交易先后通过了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

反垄断事项的审查；本次交易的持股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完成设立及相应变更

登记，持股公司为杉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杉金”），下属子

公司分别为杉金光电（南京）有限公司、杉金光电（广州）有限公司、杉金光电

技术（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南京杉金”、“广州杉金”、“张家港杉

金”）；持股公司的股权变更已完成，公司已登记成为持有其 70%股权的股东，LG

化学系持有其 30%股权的股东；公司已与招商银行、建设银行联合牵头的银团就

并购贷款事项签署了《银团贷款合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 

2021 年 1 月 3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议及附属协议的议案》，公司、苏州杉金、南京杉金、

广州杉金、张家港杉金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LG 化学及其下属相关子公司分别

签署《框架协议修订协议》、《LGCBJ 股权转让协议》、《LGCNJ 业务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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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CGI 业务转让协议》、《LG 化学资产转让协议》、《知识产权转让协议》等一

系列《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及附属协议。 

上述会议及相关事项的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二、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购买及交付情况 

根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及附属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分为

两次交割，分别为中国大陆交割（涵盖交易对方位于中国大陆和韩国的业务或资

产）及中国台湾交割（涵盖交易对方位于中国台湾的业务及资产），中国台湾交

割以中国大陆交割为前提。目前实施的交割为中国大陆交割，中国台湾交割将在

获得中国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批准后实施。 

本次交易为市场化购买，标的资产的基准购买价为 11 亿美元，本次交易的

基准购买价为 7.7 亿美元。根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及附属协议的

约定，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的初始转让价格为 10.506 亿美元，公司通过

苏州杉金、南京杉金、广州杉金、张家港杉金向交易对方支付初始转让价格的 70%，

由 LG 化学通过苏州杉金、南京杉金、广州杉金、张家港杉金支付初始转让价格

的 30%。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的初始转让价格 10.506 亿美元占标的资产

基准购买价格 11 亿美元的 95.51%，中国台湾相关标的资产的初始转让价格占标

的资产基准购买价格的 4.49%。 

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包括：（1）乐金化学显示器材料（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乐金”）的 100%股权；（2）乐金化学（南京）信息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乐金”）的 LCD 偏光片业务；（3）乐金化学（广州）

信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乐金”）的 LCD 偏光片业务；（4）LG

化学直接持有的 LCD 偏光片资产；（5）LG 化学直接持有的与 LCD 偏光片业务

有关知识产权。 

（一）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的购买情况 

根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及附属协议的相关约定，杉杉股份、

苏州杉金及其下属子公司向交易对方现金购买相关标的资产，按照支付当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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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初始转让价格折算为人民币进行支付，具体

执行情况如下： 

1、截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杉杉股份已完成对苏州杉金的出资义务，苏州

杉金完成对南京杉金、广州杉金、张家港杉金 70%的出资； 

2、2021 年 1 月 29 日，苏州杉金向乐金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乐金投资”）支付 193.90 万美元，折算人民币 1,254.71 万元，对应中国

乐金投资持有的北京乐金 10%股权的初始转让价格的 70%。根据相关协议的约

定，LG 化学持有北京乐金 90%股权的初始转让价格的 70%，即 1,745.10 万美元，

折算人民币 11,292.37 万元，由苏州杉金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支付给中国乐金投

资，待办理完毕相关外汇登记和税务手续后再由中国乐金投资返还苏州杉金，并

由苏州杉金以美元支付给 LG 化学； 

3、2021 年 1 月 29 日，南京杉金向南京乐金支付南京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

初始转让价格的 70%，即 48,748.00 万美元，折算人民币 315,443.43 万元； 

4、2021 年 1 月 29 日，广州杉金向广州乐金支付广州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

初始转让价格的 70%，即 13,727.00 万美元，折算人民币 88,826.04 万元； 

5、2021 年 1 月 29 日，张家港杉金向 LG 化学支付韩国梧仓工厂 LCD 偏光

片资产初始转让价格的 70%，即 1,967.00 万美元； 

6、苏州杉金正在办理向 LG 化学支付 LCD 偏光片业务有关知识产权初始转

让价格的 70%的相关外汇登记和税务手续，该笔款项需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完成

支付，LG 化学已同意相关标的资产权属的转移不以 LG 化学收到初始购买价款

为前提。 

（二）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的交付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对苏州杉金的出资义务，苏州杉金已完

成对南京杉金、广州杉金、张家港杉金的出资义务；公司已通过苏州杉金、南京

杉金、广州杉金和张家港杉金完成北京乐金 100%股权、南京乐金 LCD 偏光片业

务、广州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LG 化学直接持有的 LCD 偏光片资产的初始转

让价格 70%的支付。LCD 偏光片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初始转让价格将在完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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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登记和税务手续后由苏州杉金以美元向 LG 化学支付。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南京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广

州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及北京乐金实施停工并完成了交割资产清点与内部账务

的调整和切换工作，LG 化学直接持有的 LCD 偏光片资产完成了资产清点工作

并专区封存于 LG 化学韩国梧仓工厂，张家港杉金有权随时提取。根据《框架协

议》《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及附属协议的约定，苏州杉金及下属子公司自中国大

陆交割日开始可以无偿使用 LCD 偏光片有关知识产权。苏州杉金及下属子公司

已完成与相关标的资产员工的劳动合同的签署工作。 

2021 年 2 月 1 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签署了《中国大陆交割备忘录》，经

交易各方承认及确认，中国大陆交割的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或豁免，中国大陆

交割已在 2021 年 2 月 1 日 0 时（中国标准时间，东八区）发生。在此交割时点，

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至苏州杉金及其下属子公司，

杉杉股份开始对中国大陆交割相关标的资产实施实际控制。 

杉杉股份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将北京乐金 100%股权、南京乐金 LCD 偏光

片业务、广州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原 LG 化学持有的 LCD 偏光片资产以及

LCD 偏光片业务有关知识产权纳入合并范围。 

三、中国大陆交割后续事项 

中国大陆交割发生后，交易各方的后续事项如下： 

（一）中国大陆交割完成后的相关审计工作，以及依据审计结果对最终交易

价格调整和相应款项的收付工作； 

（二）北京乐金股权转让、LCD 偏光片业务有关知识产权的变更登记程序； 

（三）继续推进台湾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的交割工作； 

（四）杉杉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剩余 30%股权的事宜将在中国大陆交割日后

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时点按照 5%、10%、15%的比例分别受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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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3 日 


